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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公司全体董事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2007]500 号《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的要求，将本公司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发行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755 号）核准，公司于 2010 年 6 月向社会

公众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3,20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7 元，应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544,000,000 元。截至 2010 年 6 月 21 日，扣除保荐承销费用 18,320,000

元后，公司募集资金金额 525,680,000.00 元已由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太平洋证券”）于 2010 年 6 月 21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扣除其他

发行费用 13,059,818.00 元（含上市路演、酒会等费用 5,002,415 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512,620,182.00 元，其中超募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335,820,182.00 元。上述

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予以验证，并出具中审国际

验字(2010)第 01020013 号《验资报告》。 

根据财政部 2010 年 12 月 28 日颁布的《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

市公司作好 2010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2010]25 号)的规定：“企业发行权益性证券过

程中发生的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公司将上市时

发生的路演费用、上市酒会等费用共计 5,002,415.00 元调整为当期损益，并于 2011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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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1 日将上述资金 5,002,415.00 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因此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517,622,597.00 元，其中超募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340,822,597.00 元。公司对募集资

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及到位情况 

2013 年 7 月 5 日，中国证监会向公司下发《关于核准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向赣州湧金稀土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3]870 号），对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中科通用”）80.36%股权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予以核准。公司向赣州湧金

等 43 名交易对方发行 33,461,039 股股票购买其持有的中科通用 80.36%的股权，每股发

行价 14.51 元，并支付现金 4,488.00 万元；同时公司向特定对象以非公开方式发行面值

为 1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5,430,422 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32.41 元，募集配套资金

总额为 175,599,977.02 元。 

截至 2013 年 8 月 26 日止，公司实际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170,499,977.02 元（已扣除保

荐承销费用 5,500,000.00 元），已由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

泰联合”）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扣除其他发行费用 16,995,963.87 元后，公司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53,504,013.15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中审国际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予以验证，并出具中审国际验字【2013】第 01020007 号《验资

报告》。 

（三）前次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遵

循规范、安全、高效、透明的原则，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

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以在制度上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使

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中相关条款的规定，并结合公司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2010

年 7月 7日公司及保荐人太平洋证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城市支行就存放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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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募集资金 335,820,182.00 元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0 年 7 月 7 日安徽盛

运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运科技”）及太平洋证券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安庆桐城支行就存放该行募集资金 66,800,000.00 元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0年 7月 7日盛运科技及太平洋证券与招商银行合肥长江路支行就存放该行募集资金

110,000,000.00 元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013 年 8 月 13 日，公司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行

就存放该行募集资金 153,504,013.15 元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约定该专户仅

用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收购中科通用 80.36%股权之配套募集资金的存储和

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

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前次募集资金的初始存放和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2014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初始存放金额 备注 

中国农业银行桐

城支行 
12-751001040023888 0.87 340,822,597.00

注 1 已销户
注 2 

徽商银行安庆桐

城支行 
169190121000261757 - 66,800,000.00 已销户 

招商银行合肥长

江路支行 
551903358010901 - 110,000,000.00 已销户 

中信银行安庆分

行营业部支行 
7511010182600116211 11.82 153,504,013.15 已销户

注 3 

合计 - 671,126,610.15  

注 1：中国农业银行桐城支行账户签署三方监管协议时金额为 335,820,182.00 元，2011 年 3 月 11

日公司将上市时发生的路演费用、上市酒会等费用共计 5,002,415.00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因此初始

金额认定为 340,822,597.00 元，系公司首发超募资金； 

注 2：中国农业银行桐城支行账户于 2015 年 2 月 2 日销户； 

注 3：中信银行安庆分行营业部支行帐户于 2015 年 2 月 3 日销户。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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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附件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首次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将用于年产 6 万米带式输送机项目、年产 40 台（套）干法脱硫除尘一体化尾气净

化处理设备项目、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项目。 

根据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

报告书中披露的配套募集资金用途，公司发行股份配套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实际投资金额有所节约，超募资金及

募集资金项目结余资金用于如下项目： 

1、投资山东济宁、黑龙江伊春、安徽淮南垃圾发电项目 

2010 年 12 月 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山东济宁、

黑龙江伊春、安徽淮南垃圾发电项目的议案》，公司计划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8,055.00 万元分别与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新能创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设立三家垃圾发电公司：济宁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宁中科”)、

伊春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伊春中科”）、淮南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淮南皖能”）。其中投资济宁中科 3,240.00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30%；投

资伊春中科 2,205.00 万元人民币， 占注册资本的 49%；投资淮南皖能 2,610.00 万元人

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45%。2010 年 12 月 24 日，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该项议案。 

2012 年 3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

超募资金 390 万元追加投资济宁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的议案》，本次追加投资 390 万

元后，公司计划投资于济宁中科的超募资金合计 3,630 万元。2012 年 4 月 9 日，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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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5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

超募资金资金人民币 5,082.00 万元收购济宁中科环保电力有限公司 40%股权的议案》，

本次股权收购后，公司占济宁中科注册资本的 70%，公司计划投资于济宁中科的超募资

金合计 8,712.00 万元。 2012 年 6 月 8 日，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该项议案。 

2012 年 5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

超募资金 297.45 万元追加投资淮南皖能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的议案》，本次追加投资

297.45 万元后，公司计划投资于淮南皖能的超募资金合计 2,907.45 万元。  2012 年 6

月 8 日，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济宁中科项目累计投入超募资金合计 8,712.00 万元；

公司伊春中科项目累计投入超募资金合计 2,205.00 万元；公司淮南皖能项目累计投入超

募资金合计 2,907.45 万元。 

2、收购新疆煤机 60%股权项目 

2011 年 1 月 2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

金收购新疆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公司计划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10,200 

万元收购新疆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煤机”）60% 的股权，其中：收

购华煤建设矿山采掘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持有的新疆煤机 41% 的股权，收购新疆神新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新疆煤机 19%的股权。2011 年 2 月 11 日，公司 201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该项目已累计实际

投入超募资金 10,090 万元，节余超募资金 110 万元。 

3、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11 年 1 月 2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计划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用

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11 年 2 月 11 日，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该项议案。 

2012 年 5 月 2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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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募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计划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

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13 年 10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节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将节余募集资金（含募集资金专户利

息）共计 9,768,201.83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13 年 8 月，公司依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将重组

配套募集资金 153,504,013.15 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首次发行募集资金 52,073.22 万元，与募集

资金净额 51,762.26 万元的差异系利息收入 310.96 万元；公司累计使用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配套募集资金 15,350.4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无余额，均已销户。 

（三）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1、公司存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010 年 7 月 2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其他与主营

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从“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

运资金”募集资金 33,582.0182 万元中，用 5,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6 个月。该笔 5,000 万元资金已于 2011 年 1 月 7 日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011 年 5 月 18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

募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计划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5,000 万元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6 个月。2011 年

11 月 10 日，盛运股份已按承诺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5,000 万元全部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1 年 11 月 16 日，盛运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

募资金人民币 1 亿元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计划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1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 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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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012 年 5 月 11 日，公司已按承诺将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 10,000 万元

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未使用完毕的前次募集资金原因及剩余资金的使用计划和安排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前次募资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 

（四）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年产 6 万米带式输送机项目”承诺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6,680.00 万元，实际投入

6,403.82 万元，实际投入金额比承诺投资总额节约了 276.18 万元；“年产 40 台（套）干

法脱硫除尘一体化尾气净化处理设备项目”承诺使用募集资金 11,000.00 万元，实际投入

10,778.13 万元，实际投入金额比承诺投资总额节约了 221.87 万元。实际投资节约的原因

主要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设备投资进行优化，在采购环节严格把控，使成本得到有效

控制。 

“收购新疆煤机 60%股权” 承诺使用超募资金 10,200.00 万元，实际投入 10,090.00

万元，实际投入金额较承诺投入总额节约 110 万元，主要原因是股权转让方与新疆煤机

将上述未支付完毕的股权转让款抵偿了公司的应收货款，因此公司无需再用募集资金支

付。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情况说明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了募集资金投入及进展情况，募集资金到位后将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审国际鉴字

【2010】01020143 号《关于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

鉴证报告》披露，截止 2010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项目“年产 6 万米带式输

送机项目”预先投入自筹资金 4,489 万元，“年产 40 台（套）干法脱硫除尘一体化尾气

净化处理设备项目”预先投入自筹资金 6,169 万元。2010 年 7 月 20 日，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上述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六）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情况说明 

2014 年 12 月，公司将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盛运科技各自所拥有的与输送机械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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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资产、股权通过包括但不限于增资、转让等方式转移至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工机械”）的基础上，将所持重工机械 70%股权和新疆煤矿机械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煤机”）60%股权出售给安徽润达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润达机械”）。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成为重工机械参股股东并不再持有新疆煤

机股权。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上述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此次出售资产的交易

价格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结论为依

据确定，具体计算如下： 

此次拟出售资产的总价格=（与输送机械业务相关的资产的评估值+重工机械 100%

股权的评估值）×70%+新疆煤机 100%股权的评估值×60%。 

根据评估结果计算的本次出售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 34,181.54 万元，根据评估结果，

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34,181.54 万元。公司将出售所得全部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专注于垃圾发电环保产业的发展，充分利用现有的优势资源，

致力于垃圾发电领域的技术升级及销售渠道的拓展。通过本次出售，上市公司获得了后

续发展的资金，将集中资源大力发展环保产业，有利于实现公司的战略发展。 

1、本次出售资产与上市公司首发时募投资金项目的关系 

本次拟出售资产中，包含了上市公司首发上市时的募投项目“年产 6 万米带式输送

机项目”的相关资产，同时，还包含了上市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购买的新疆煤机 60%的股

权。具体情况如下： 

（1）年产 6 万米带式输送机项目 

本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是投资建设输送机械产品生产基地，包括建设备料车间、精

加工车间、铆焊车间、涂装车间和装配车间等。项目投产后将新增带式输送机产能 6 万

米，新增产能主要定位于中高端输送机械产品。项目总投资 7,16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5,480 万元，流动资金 1,680 万元，其中预计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6,680.00 万元，实际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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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6,403.82 万元（设备投入 3,200 万元）。该项目 2009 年初开始建设，已于 2011 年 1 月

投产运营。 

此次出售的与输送机械相关的资产仅包括使用首发融资筹集资金所建设的盛运科

技的与输送机械业务相关的设备，不包括厂房、车间。 

（2）新疆煤机项目 

本项目是公司计划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0,200 万元收购新疆煤机 60%的股权，实际使

用超募资金为 10,090 万元,该项目于 2011 年 2 月收购完成。 

2、本次出售资产已经履行的程序 

（1）2014 年 12 月 5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的相

关议案。 

（2）2014 年 12 月 26 日，公司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的相关议

案。 

3、涉及首发时募投资金项目对外转让的定价依据 

（1）对外出售盛运科技拥有的与输送机械业务相关的资产 

根据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出具的 CHW 证专字[2014]0139 号《审计报告》，以 2014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盛运科技与输送机械业务相关的资产中原材料、在产品及机器设

备账面价值分别为 4,840,71 万元、232.92 元、3,437.88 万元。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

报字[2014]第 1231 号评估报告，上述资产账面价值评估价值分别为 4,840,71 万元、232.92

万元、3,749.38 万元，原材料和在产品未评估增值，机器设备评估增值 311.50 万元。出

售的与输送机械相关的资产仅包括使用首发融资筹集资金所建设的盛运科技的与输送

机械业务相关的设备，双方约定将上述资产按照评估值投入重工机械，再将重工机械

70%的股权予以转让。 

（2）对外出售新疆煤机60%的股权 

根据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出具的 CHW 证审字[2014]第 0111 号《审计报告》，以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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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新疆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在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

账面资产总额 47,050.14 万元、负债总计 38,653.52 万元、净资产 8,396.62 万元。根据中

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4]第 1233 号评估报告，以 2014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新

疆煤机全部股东权益账面价值 8,396.62 万元，评估值 17,062.24 万元，评估增值 8,665.62

万元，增值率 103.20%；双方约定股权转让价格为 10,237.34（17,062.24×60%）万元人民

币。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1、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超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

附件 2。 

附件 2 中“年产 6 万米带式输送机项目”（以下简称“输送机械项目”）与“年产

40 台（套）干法脱硫除尘一体化尾气净化处理设备项目”（以下简称“环保设备项目”）

由公司设立的全资子盛运科技建设、运营和核算。“收购新疆煤机 60%股权”（新疆煤机）

由新疆煤机运营和核算。 

输送机械项目和环保设备项目 2012 年度及 2013 年度已实现收益与募集资金年度存

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披露数字不一致；差异原因系 2012 年度及 2013 年度募集资

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披露的实现收益是以盛运科技报表体现的税后净

利润为基础分配，公司输送机械业务订单一般由股份公司（即母公司）签订，然后由母

公司根据生产任务安排科技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生产，产品生产完成后,盛运科技将产品

或部件销售给母公司，然后再由母公司对外销售，由于母子公司之间的所得税税率存在

差异，盛运科技销售给母公司的销售价格为内部结算价格而非最终对外销售价格，该产

品的部分利润截留在母公司。因此，本报告统一口径为盛运科技税后净利润与产品在股

份公司后续对外销售后应分配给盛运科技的税后利润之和为基础分配；  

新疆煤机 2011 年度、2012 年度及 2013 年度已实现收益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中披露数字不一致；差异原因系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中披露的实现收益系其报表体现的税后净利润，由于新疆煤机存在于盛运科技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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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因此本报告统一口径为新疆煤机税后净利润与在股份公司后续对外销售后应分配

给新疆煤机的税后利润之和。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3、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情况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详见本报告

附件 2 之说明。 

四、首次发行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的募集资金中不存在用于认购股份的情况。 

五、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的报告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 

2012 年 10 月 23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13 年 1 月 15 日，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议案》，根据该议案，公司向赣州湧金稀土投资有限公司等 43 名股东非

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北京中科通用能源环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科通

用”）80.36%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 

2013 年 7 月 5 日，中国证监会向公司下发《关于核准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向赣州湧金稀土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3]870 号），对本次交易予以核准。公司向赣州湧金等 43 名交易对方发行 33,461,039 

股股票购买其持有的中科通用 80.36%的股权，每股发行价 14.51 元，并支付现金 4,488.00

万元。 

2013 年 10 月 10 日，中审国际出具了中审国际验字[2013]01020009 号《验资报告》，

经其审验认为：截至 2013 年 9 月 4 日止，盛运股份已收到赣州湧金稀土投资有限公司

等 5 名法人或有限合伙企业，以及彭胜文等 38 名自然人缴纳的新增股本合计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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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61,039.00 元，以其持有的北京中科 80.36%股权认缴。 

（二）资产运行情况 

1、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2013 年 9 月 11 日，中科通用 80.36%股权过户至公司名下，本次交易资产交割完

成。公司发布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 

2、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经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中科通用 2012 年 9

月资产总额为 42,960.85 万元，净资产为 23,335.0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总额为 21,355.66 万元，中科通用 2014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99,870.66 万元，净资产

为 46,647.26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总额为 41,973.76 万元。 

3、生产经营情况 

中科通用是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项目开发、设备成套及技术开发

的高新技术企业。 中科通用依托自主研发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循

环流化床垃圾焚烧技术，主要为垃圾焚烧发电厂提供垃圾焚烧发电全流程的解决方案。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中科通用主要从事技术含量高、附加值较高的垃圾焚烧设备系统集

成、运营管理及专利技术许可等业务。收购完成后，中科通用可利用上市公司的资本平

台，全面进入垃圾焚烧发电厂的运营业务，开拓新的利润增长点。目前中科通用项目储

备充足，经营业绩稳定。 

4、盈利预测及承诺事项的履行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中科通用 43 名股东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中科通用 43 名股东承诺，标的资产（中科通用 80.36%股权）在本次重组完成后 3 年内

（含本次重组完成当年） 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标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相应年度的净利润

预测数，即：（1）2013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6，748.81 万元；（2）2014 年度累计净利

润不低于 8,300.00 万元；（3）2015 年度累计净利润不低于 8,919.26 万元。上述累计预

测净利润数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的净利润。如果当年度净利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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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预测数，则由中科通用 43 名股东以其持有的盛运股份补偿给本公司。 

经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 【CHW 审字

（2014）0019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中科通用 2013 年度实现净利润为 7,725.40

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7,593.60 万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为 6,789.06 万 元，达到业绩承诺的 100.60%。 

经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中科通用 2014 年

度实现净利润为 10,795.6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0,832.19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为 8,945.64 元，达到业绩承诺的 107.78%。 

六、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对照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已公开披露的信息文件中披露情况不

存在重大差异。 

 

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 年 4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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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至：2014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7,112.66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67,423.62

（注）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67,423.6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2010 年：  19,990.24  

2011 年： 18,626.7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2012 年： 12,479.45 

2013 年： 16,327.22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项

目完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

募集后承诺投资

金额的差额 

1 
年产 6 万米带式输送

机项目 

年产 6 万米带式输送机

项目 
6,680.00  6,680.00  6,403.82  6,680.00  6,680.00  6,403.82  -276.18  2011 年 1 月 

2 

年产 40 台（套）干法

脱硫除尘一体化尾气

净化处理设备项目 

年产 40 台（套）干法脱

硫除尘一体化尾气净化

处理设备项目 

11,000.00  11,000.00  10,778.13  11,000.00  11,000.00  10,778.13  -221.87  2011 年 1 月 

3 

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运

营资金 

收购新疆煤机 60%股权 

34,082.26 

10,200.00  10,090.00 - 10,200.00  10,090.00 -110.00 2011 年 2 月 

4 淮南项目 2,907.45  2,907.45  - 2,907.45  2,907.45  - 2014 年 2 月 

5 伊春项目 2,205.00  2,205.00  - 2,205.00  2,205.00  - 2014 年 11 月 

6 济宁项目 8,712.00  8,712.00  - 8,712.00  8,712.00  - 2012 年 4 月 

7 补充流动资金 10,976.82  10,976.82  - 10,976.32  10,976.32  -  -  

8 配套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15,350.40 15,350.40 15,350.40 15,350.40 15,350.40 15,350.40 - - 

合计 67,112.66 68,031.67 67,423.62 33,030.40 68,031.67 67,423.62 -608.05  

注： 超额使用部分主要为募集资金存放在银行所产生的净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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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安徽盛运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至：2014 年 12 月 31 日                    单位：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

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项目达产

年年平均效益 

 

2011年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

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1 
年产 6 万米带式输

送机项目 
75.00% 1,734.04 1,995.54 1,622.82 1,550.72 1,151.25 6,320.33 

是 

［注1］ 

2 

年产 40 台（套）干

法脱硫除尘一体化

尾气净化处理设备

项目 

97.74% 2,772.00 1,222.94 2,459.54 2,510.82 1,877.53 8,070.83 是 

3 
收购新疆煤机 60%

股权 
66.24% ［注1］ 612.76 819.49 589.37 95.43 2,117.05 

否 

［注1］ 

4 淮南项目 45.88% 1,608.52 - - -296.84 -320.72 -617.56 
否 

［注2］ 

5 伊春项目 43.56% 1,129.00 - - 268.98 -40.86 228.12 
否 

［注3］ 

6 济宁项目 100.00% ［注4］ - 572.87 1,580.68 3,234.97 5,388.52 
是 

［注4］ 

注 1 ：“年产 6 万米带式输送机项目”项目和“收购新疆煤机 60%股权”项目见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六）前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对外转让情况说明； 

“收购新疆煤机 60%股权”2011 年-2014 年承诺效益分别为 420.82 万元、803.14 万元、1,302.01 万元及 1,945.37 万元。未达效益分析：从近两年

外部环境分析，由于国家宏观经济影响，输送机械产品下游行业近两年需求不振，特别是煤炭行业不景气，输送机械行业竞争加剧，盈利空间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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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缩小；公司收购新疆煤机后加大对新疆等市场开拓和产能投入，新疆煤机 2011 年、2012 年业绩达到预期目标，但由于项目扩产到产能释放需

要一定周期，2013 年新疆煤机银行借款增加导致财务费用大幅增加，降低公司利润，导致 2013 年新疆煤机经营业绩未能达到预期，2014 年由于

市场原因，新疆煤机销售收入下降导致业绩未达预期。 

注 2：一般垃圾焚烧发电 BOT 项目预计的年平均效益是指全部经营期内的效益平均后的结果。淮南项目 2011 年、2012 年为建设期，2013 年、

2014 年尚处于投产初期，因城市垃圾收集转运设施的建设和收集转运的相关政策的实施都需要一个过程，淮南项目垃圾处理量尚未能达到设定处

理量，且建设期借款金额大，当前利息费用较高，固定营运成本较高，因而出现暂时性经营亏损。但随着垃圾处理量逐步达到设计处理量和垃圾

处理费的提升，公司经营业绩将会逐步提高；随着时间的推移，财务费用会逐年下降，利润也会逐年上升，达到预期募集资金投资效益。淮南项

目 2014 年 2 月实现并网试运行时垃圾处理量仅为 200 吨/天，12 月达到 682 吨/天，2015 年预计达到垃圾处理量；目前特许经营协议约定垃圾处理

补贴标准为 46 元/吨，项目公司计划 2015 年下半年向当地政府提出按 65 元/吨的垃圾处理标准收取垃圾处理费。 

注 3：伊春项目工程建设期间，伊春地区冰封期较正常年份均长，严重影响建设进度，2011 年-2014 年处于项目建设期， 2014 年 11 月伊春项

目实现并网试运行，现处于工程消缺阶段。2013 年因收到一笔政府补贴 376.84 万元实现盈利。2014 年 11 月伊春项目投产试运行期间，正值严寒

天气，道路交通不便于清运，仅收纳主城区部分垃圾，未将其他已并入处理范围相关区域正常清运，待天气转暖时一并运送至厂区处理，垃圾进

场量及处理量逐步趋于正常。 

注 4：济宁项目 2012 年-2014 年承诺效益分别为 1,945.00 万元、3,335.00 万元及 3,335.00 万元, 2012 年、2013 年未达效益的原因系投产运营初期

因垃圾处理量需逐步达到产能，且项目建设投入大，公司作为融资平台为集团承担了部分融资，且利率高于可研究报告预计利率，因而当期利息

费用高，如不考虑此费用，济宁项目 2012 年、2013 年效益达标。2014 年济宁项目垃圾处理量达到饱和状态，实现净利润 3,234.97 万元,基本达到

承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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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产6万米带式输送机项目”承诺使用募集资金投入6,680.00万元，实际投入6,403.82万元，实际投入金额比承诺投资总额节约了276.18万元；“年产40台（套）干法脱硫除尘一体化尾气净化处理设备项目”承诺使用募集资金11,000.00万元，实际投入10,778.13万元，实际投入金额比承诺投资总额节约了221.87万元。实际投资节约的原因主要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设备投资进行优化，在采购环节严格把控，使成本得到有效控制。
	“收购新疆煤机60%股权” 承诺使用超募资金10,200.00万元，实际投入10,090.00万元，实际投入金额较承诺投入总额节约110万元，主要原因是股权转让方与新疆煤机将上述未支付完毕的股权转让款抵偿了公司的应收货款，因此公司无需再用募集资金支付。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情况说明
	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了募集资金投入及进展情况，募集资金到位后将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审国际鉴字【2010】01020143 号《关于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披露，截止2010年6月30日，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项目“年产6 万米带式输送机项目”预先投入自筹资金4,489 万元，“年产40 台（套）干法脱硫除尘一体化尾气净化处理设备项目”预先投入自筹资金6,169 万元。2010 年7 月20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4年12月，公司将母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盛运科技各自所拥有的与输送机械业务相关的资产、股权通过包括但上限于增资、转让等方式转移至安徽盛运重工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工机械”）的基础上，将所持重工机械70%股权和新疆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煤机”）60%股权出售给安徽润达机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达机械”）。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成为重工机械参股股东并上再持有新疆煤机股权。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上述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此次出售资产的交易价格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结论为依据确定，具体计算如下：
	此次拟出售资产的总价格=（与输送机械业务相关的资产的评估值+重工机械100%股权的评估值）×70%+新疆煤机100%股权的评估值×60%。
	根据评估结果计算的本次出售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34,181.54万元，根据评估结果，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34,181.54万元。公司将出售所得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专注于垃圾发电环保产业的发展，充分利用现有的优势资源，致力于垃圾发电领域的技术升级及销售渠道的拓展。通过本次出售，上市公司获得了后续发展的资金，将集中资源大力发展环保产业，有利于实现公司的战略发展。
	本次拟出售资产中，包含了上市公司首发上市时的募投项目“年产6万米带式输送机项目”的相关资产，同时，还包含了上市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购买的新疆煤机60%的股权。具体情况如下：
	本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是投资建设输送机械产品生产基地，包括建设备料车间、精加工车间、铆焊车间、涂装车间和装配车间等。项目投产后将新增带式输送机产能 6 万米，新增产能主要定位于中高端输送机械产品。项目总投资 7,16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5,480 万元，流动资金 1,680 万元，其中预计使用募集资金投入6,680.00万元，实际投入6,403.82万元（设备投入3,200万元）。该项目2009年初开始建设，已于2011年1月投产运营。
	此次出售的与输送机械相关的资产仅包括使用首发融资筹集资金所建设的盛运科技的与输送机械业务相关的设备，上包括厂房、车间。
	本项目是公司计划使用部分超募资金10,200万元收购新疆煤机60%的股权，实际使用超募资金为10,090万元,该项目于2011年2月收购完成。
	（1）2014年12月5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
	（2）2014年12月26日，公司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组的相关议案。
	根据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出具的CHW证专字[2014]0139号《审计报告》，以2014年9月30日为基准日，盛运科技与输送机械业务相关的资产中原材料、在产品及机器设备账面价值分别为4,840,71万元、232.92元、3,437.88万元。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4]第1231号评估报告，上述资产账面价值评估价值分别为4,840,71万元、232.92万元、3,749.38万元，原材料和在产品未评估增值，机器设备评估增值311.50万元。出售的与输送机械相关的资产仅包括使用首发融资筹集...
	根据中审华寅五洲会计师出具的CHW证审字[2014]第0111号《审计报告》，以2014年9月30日为基准日，新疆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在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账面资产总额47,050.14万元、负债总计38,653.52万元、净资产 8,396.62 万元。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4]第1233号评估报告，以2014年9月30日为基准日，新疆煤机全部股东权益账面价值8,396.62万元，评估值17,062.24万元，评估增值 8,665.62万元，增值率103.20%；双方约定股...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超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2。
	附件 2 中“年产6万米带式输送机项目”（以下简称“输送机械项目”）与“年产40台（套）干法脱硫除尘一体化尾气净化处理设备项目”（以下简称“环保设备项目”）由公司设立的全资子盛运科技建设、运营和核算。“收购新疆煤机60%股权”（新疆煤机）由新疆煤机运营和核算。
	输送机械项目和环保设备项目2012年度及2013年度已实现收益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披露数字上一致；差异原因系2012 年度及2013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中披露的实现收益是以盛运科技报表体现的税后净利润为基础分配，公司输送机械业务订单一般由股份公司（即母公司）签订，然后由母公司根据生产任务安排科技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生产，产品生产完成后,盛运科技将产品或部件销售给母公司，然后再由母公司对外销售，由于母子公司之间的所得税税率存在差异，盛运科技销售给母公司的销售价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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